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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13日，苏州中康电力与浙江爱康光电、浙能电力签署了《反担保合同》，为浙江爱康光电对外担保合同金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不超过153,970.00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浙江爱康光电向债权人承担全部担保责任之日后三年。担保范围为浙江爱康光电代债务人向债权人清偿的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诉讼费、律师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全部费用。无论浙江爱康光电是否向债务人追偿，均有权直接要求苏州中康电力承担反担保责任，且浙江爱康光电向苏州中康...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光电为浙江爱康光电对外担保合同金额共同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不超过153,970.00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1年8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反提供担保的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
	1、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为浙江爱康光电对外担保合同金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不超过153,970.0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光电为浙江爱康光电对外担保合同金额共同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不超过153,970.00万元，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
	2、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公司指定专门人员持续关注上述被担保人的情况，收集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资料和审计报告，定期分析其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关注其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对外担保以及分立合并、法定代表人变化等情况，建立相关财务档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经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143.54亿元。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6.30亿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7.15亿元；对出售电站项目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8.85亿元；对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3.62亿元；其他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6.68亿元。以上担保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210.69%。若包含本次审议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经披露过的担保平移、代偿事宜外，公司没有新增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并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本次为浙江爱康光电提供反担保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正式生效，存在无法获得审批通过的风险。
	2、本次为浙江爱康光电提供反担保事项生效以浙能电力认缴浙江爱康光电新增注册资本金为前提条件，浙能电力认缴浙江爱康光电注册资本金事项尚需经交易对方之有权审批机构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